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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5年 1 2月 2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 

就 “ 加 強 打 擊 走 私 野 生 動 物 的 罪 行 ” 動 議 的 議 案  
 

進 度 報 告  
 

在 2 0 1 5 年 1 2 月 2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， 由 葛 珮 帆 議 員 就

“ 加 強 打 擊 走 私 野 生 動 物 的 罪 行 ” 提 出 的 動 議，經 毛 孟 靜 議 員

修 正 後 獲 得 通 過。議 案 全 文 載 於 附 件。現 向 議 員 匯 報 有 關 議 案

內 容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 

2 .  政 府 一 直 致 力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， 並 遵 守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

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(《 公 約 》)中 有 關 規 管 瀕 危 物 種 貿 易 的 規 定 。

正 如 以 下 所 述，政 府 正 採 取 一 系 列 行 動，以 加 強 監 管、執 法 及

宣 傳 教 育 。  
 
 
加 強 對 走 私 野 生 生 物 的 監 管 及 執 法  
 
與 執 法 機 關 合 作  
 
3 .  就 打 擊 非 法 進 口 及 再 出 口 瀕 危 物 種，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
護 署 )一 直 與 香 港 海 關 (海 關 )緊 密 合 作。漁 護 署 亦 與 海 外 執 法 機

關 合 作，透 過 國 際 聯 合 行 動 及 情 報 分 享，打 擊 走 私 象 牙。我 們

於 2 0 1 6年 1月 8日 與 國 際 刑 警 召 開 會 議，環 境 局、環 保 署、海 關、

香 港 警 務 處 及 漁 護 署 均 有 派 代 表 出 席，並 就 加 強 有 關 野 生 動 植

物 罪 行 的 情 報 分 享 及 執 法 行 動 進 行 討 論 。  
 
4 .  除 在 邊 境 管 制 站 進 行 例 行 檢 查 外 (例 如 使 用 X光 機 )， 漁

護 署 亦 與 海 關 採 取 聯 合 行 動，在 進 出 口 管 制 站 派 駐 訓 練 用 作 偵

查 各 種 瀕 危 物 種 的 偵 緝 犬 ， 以 協 助 檢 查 旅 客 及 包 裹 。 在 2 0 1 6
年 1月 ， 偵 緝 犬 偵 破 兩 宗 個 案 ， 檢 獲 六 頭 黑 池 龜 (屬《 公 約 》附

錄 I物 種 )及 3 3公 斤 海 馬 (屬 《 公 約 》 附 錄 I I物 種 )。 負 責 部 門 正

繼 續 調 查 有 關 個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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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 查 商 鋪  
 
5 .  我 們 對 售 賣 瀕 危 物 種 的 持 證 店 鋪 及 其 他 可 能 售 賣 瀕 危

物 種 的 店 鋪 進 行 突 擊 巡 查。在 報 告 期 內，我 們 到 本 地 商 鋪 進 行

巡 查 合 共 7 4次 ， 並 監 察 及 調 查 是 否 有 人 經 互 聯 網 進 行 非 法 買

賣。透 過 巡 查 本 地 市 場 及 跟 進 調 查 工 作，在 報 告 期 內 共 破 獲 六

宗 非 法 管 有 瀕 危 物 種 的 個 案，包 括 三 件 懷 疑 非 法 象 牙 製 品 及 九

尾 蘇 眉 。 所 有 個 案 仍 在 繼 續 調 查 中 。  
 
 
加 重 瀕 危 物 種 走 私 和 非 法 貿 易 的 罰 則  
 
6 .  為 加 強 對 走 私 瀕 危 物 種 的 阻 嚇 作 用 和 表 明 香 港 對 打 擊

這 類 犯 罪 活 動 的 決 心，我 們 正 就 如 何 確 立 和 提 交 證 據 使 法 庭 信

納 有 關 罪 行 是 為 商 業 目 的 而 犯 一 事 上 徵 詢 律 政 司 的 意 見，以 期

對 案 件 判 處 較 重 罰 則 。  
 
7 .  我 們 亦 正 對 最 高 罰 則 進 行 檢 討，以 反 映 這 類 罪 行 的 嚴 重

程 度。在 報 告 期 內，我 們 已 初 步 擬 備 一 份 清 單，羅 列 部 分 管 制

進 出 口 或 管 有 受 管 制 物 品 的 本 地 法 例 內 規 定 的 罰 則，以 及 其 他

司 法 管 轄 區 就 走 私 和 非 法 買 賣 瀕 危 物 種 訂 立 的 罰 則 ， 以 供 參

考 。  
 

 
加 強 對 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》 的 執 法  
 
全 面 點 算 和 標 記 禁 貿 前 象 牙 的 數 目  
 
8 .  為 加 強 對 本 地 象 牙 貿 易 的 管 制，我 們 現 正 為 所 有 附 有 許

可 證 的 象 牙 庫 存 進 行 全 面 點 算。自 2 0 1 5年 1 2月 起，我 們 先 後 巡

查 六 個 存 放 象 牙 的 處 所，並 發 現 有 關 處 所 內 所 有 象 牙 庫 存 均 妥

為 保 存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亦 為 原 枝 象 牙 、 大 切 枝 及 重 0 . 1公 斤 以 上

經 加 工 象 牙 全 都 貼 上 防 篡 改 防 偽 的 雷 射 標 籤 。  
 
加 強 對 《 公 約 》 前 象 牙 的 進 口 及 再 出 口 管 制  
 
9 .  為 加 強 對 《 公 約 》 前 象 牙 的 進 口 及 再 出 口 管 制 ， 漁 護 署

已 引 入 一 套 標 記 系 統，在 所 有《 公 約 》前 象 牙 貼 上 防 篡 改 防 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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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雷 射 標 籤，並 為 象 牙 拍 照 存 檔。在 報 告 期 內，我 們 共 檢 查 了

五 批《 公 約 》前 象 牙 進 口 貨 物，並 為 共 8 0件 屬《 公 約 》前 的 原

枝 象 牙 貼 上 雷 射 標 籤 ， 以 及 為 這 些 象 牙 拍 照 存 檔 。  
 
 
研 究 進 一 步 限 制 象 牙 貿 易  
 
1 0 .  正 如 在 2 0 1 6年 施 政 報 告 中 所 述 ， 為 進 一 步 保 育 大 象 ， 我

們 將 盡 快 啓 動 立 法 程 序，禁 止 大 象 狩 獵 品 進 出 口，並 積 極 研 究

其 他 適 當 措 施，包 括 立 法 進 一 步 禁 止 象 牙 的 進 出 口 和 逐 步 淘 汰

本 地 象 牙 貿 易 ， 以 及 加 重 瀕 危 物 種 走 私 及 非 法 貿 易 的 罰 則 。  
 
 
加 強 宣 傳 及 教 育  
 
11 .  我 們 一 直 致 力 提 高 市 民 對 保 育 大 象 和 相 關 管 制 的 認

識。為 此，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及 其 他 邊 境 管 制 站 均 已 展 示 海 報，以

加 強 向 旅 客 傳 達 不 得 攜 帶 象 牙 進 入 或 離 開 香 港 的 信 息 。 在

2 0 1 4 年 8 月 至 2 0 1 5 年 1 2 月 期 間，我 們 曾 在 1 7 間 公 共 圖 書 館

舉 辦 巡 迴 展 覽 ， 其 後 ， 再 安 排 由 2 0 1 6 年 1 月 起 在 多 間 社 區 中

心 舉 行 同 類 展 覽，以 宣 揚 關 於 瀕 危 物 種 (包 括 象 牙 )牌 照 管 制 的

資 訊。為 提 高 持 證 象 牙 庫 存 的 透 明 度，我 們 已 公 布 有 關 的 統 計

數 據 ， 例 如 持 證 象 牙 數 量 的 分 項 數 字 。  
 
 
管 制 含 有 從 瀕 危 物 種 抽 取 成 分 產 品 的 出 售 或 轉 口  
 
1 2 .  《 公 約 》的 目 的 是 透 過 監 管 及 控 制 國 際 間 瀕 危 物 種 的 貿

易，以 避 免 對 瀕 危 物 種 的 使 用 方 式 會 與 牠 們 的 生 存 有 衝 突。《 公

約 》 及 在 本 港 實 施 《 公 約 》 的 法 例 (即 香 港 法 例 第 5 8 6 章 《 保

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》 )均 沒 有 對 採 集 瀕 危 物 種 標 本 的 方 式

作 出 規 管。儘 管 我 們 認 同 對 動 物 福 利 的 關 注，然 而 以 人 道 立 場

考 慮 禁 止 貿 易 是 超 越《 公 約 》及 第 5 8 6 章 的 範 疇。我 們 沒 有 計

劃 另 外 立 法，禁 止 含 有 熊 膽 成 份 的 的 中 藥 材 或 中 成 藥 的 出 售 或

進 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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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詢 意 見  
 
1 3 .  請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進 度 報 告 。  
 
 
環 境 局  
2 0 1 6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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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 

 
2 0 1 5 年 1 2 月 2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 

葛 珮 帆 議 員 就  
“ 加 強 打 擊 走 私 野 生 動 物 的 罪 行 ”  

動 議 的 議 案  
 
 

經 毛 孟 靜 議 員 修 正 的 議 案  
 
鑒 於 棕 熊 屬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(‘《 公 約 》’ )
附 錄 I I 中 的 物 種 (即 現 時 未 瀕 臨 絕 種 ， 但 需 要 管 制 其 貿 易 ， 以

避 免 有 絕 種 危 機 的 物 種 )， 而 熊 膽 業 界 人 士 多 以 不 人 道 方 式 抽

取 熊 膽 作 醫 藥 產 品 ， 以 及 曾 有 含 熊 膽 成 分 的 產 品 非 法 進 入 香

港，因 此，不 少 動 物 權 益 組 織 要 求 政 府 禁 止 相 關 產 品 在 本 港 出

售 或 轉 口；此 外，特 首 梁 振 英 在 上 任 前 亦 曾 向 動 物 權 益 組 織 承

諾 考 慮 向 北 京 當 局 提 案 跟 進 熊 在 內 地 受 虐 待 的 問 題，惟 政 府 當

局 至 今 未 有 行 動；根 據 保 護 野 生 動 物 組 織 的 調 查 及 最 新 的 科 學

數 據 指 出，每 年 因 象 牙 走 私 活 動 而 被 非 法 獵 殺 的 非 洲 大 象 超 過

3 3  0 0 0 頭 ， 導 致 非 洲 大 象 數 目 跌 至 約 只 有 4 7 萬 頭 ， 而 走 私 熊

膽、犀 牛 角、花 膠 及 魚 翅 等 活 動 更 導 致 部 分 物 種 瀕 危；由 於 走

私 活 動 利 潤 豐 厚 ， 吸 引 不 少 跨 國 犯 罪 集 團 及 恐 怖 組 織 參 與 其

中 ， 令 野 生 動 物 走 私 活 動 涉 及 的 影 響 越 趨 複 雜 ， 走 私 野 生 動

物、販 賣 人 口、走 私 毒 品 及 軍 火 等 已 被 公 認 為 國 際 社 會 中 最 嚴

重 的 非 法 貿 易 活 動；香 港 是 自 由 港，也 是 國 際 航 運 樞 紐，不 少

保 護 野 生 動 物 組 織 均 指 出，不 法 商 人 利 用 現 時 香 港 的 法 律 漏 洞

‘ 洗 黑 象 牙 ’，使 香 港 近 年 成 為 國 際 野 生 動 物 走 私 活 動 中 心 之

一，對 香 港 的 國 際 形 象 造 成 嚴 重 的 負 面 影 響；此 外，由 於 非 法

獵 殺 非 洲 大 象 的 情 況 嚴 重，國 際 社 會 已 經 意 識 到 只 有 停 止 買 賣

才 能 停 止 獵 殺 大 象，所 以 國 際 社 會 (包 括 中 國 內 地 及 美 國 )均 已

宣 布 收 緊 法 例，並 承 諾 盡 快 停 止 國 內 的 象 牙 買 賣；就 此，本 會

促 請 政 府 採 取 有 效 措 施，加 強 打 擊 走 私 野 生 動 物 罪 行；有 關 措

施 應 包 括 ：  
 
(一 )  加 強 監 控 野 生 動 物 走 私 活 動，並 增 撥 資 源 加 強 偵 緝 隊 伍

的 規 模 及 執 法 能 力，以 遏 止 犯 罪 組 織 利 用 香 港 作 為 非 法 貿 易 中

心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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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將 為 商 業 目 的 而 觸 犯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》的 罪

行 納 入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， 並 提 高 罰 則 ， 以 反 映 有 關

罪 行 的 嚴 重 性 及 更 有 效 地 打 擊 此 等 罪 行 ；  
 
(三 )  嚴 格 執 行 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》， 並 適 時 完 善 該

條 例 及 加 強 執 法 工 作，以 堵 塞 漏 洞，確 保 香 港 切 實 履 行《 公 約 》

的 規 定 ， 包 括 禁 止 《 公 約 》 附 錄 I 所 列 物 種 的 商 業 性 貿 易 ；  
 
(四 )  研 究 進 一 步 限 制 在 本 港 進 行 象 牙 及 其 他 瀕 危 野 生 動 物

及 其 產 品 的 貿 易，最 終 達 致 全 面 禁 止 本 地 買 賣 象 牙 及 其 他 瀕 危

野 生 動 物 及 其 產 品 ；  
 
(五 )  加 強 宣 傳 和 教 育 工 作，提 高 消 費 者 (包 括 香 港 市 民 及 中 國

內 地 和 海 外 的 訪 港 旅 客 )對 保 護 大 象 及 其 他 瀕 危 物 種 的 意 識 ，

並 鼓 勵 他 們 向 象 牙 製 品 及 其 他 瀕 危 物 種 的 產 品 ‘ 說 不 ’ ； 及  
 
(六 )  盡 快 立 法 禁 止 含 有 以 不 人 道 方 式 抽 取 瀕 危 物 種 成 分 的

產 品 (包 括 含 熊 膽 成 分 的 中 藥 材 及 中 成 藥 )在 本 港 出 售 或 轉 口 。  
 
 
 
 
 


